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上海联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泰资产”）协商一致，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金参加联泰资产开展的申（认）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09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110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1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3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4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5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6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传媒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7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3118 

申万菱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18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28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B类） 310338/310339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88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68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358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310308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518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 310378/310379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508 

申万菱信沪深 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0398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148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201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56 

申万菱信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10 



二、 申（认）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1、 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16年 8月 19日起，投资者通过联泰资产申（认）购、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

基金上述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申（认）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不设折扣限

制，具体折扣费率以联泰资产公告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联泰资产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申（认）购、定期定额投资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 费率优惠期限 

自 2016年 8月 19日起持续进行，活动结束时间以联泰资产的公告为准，届时本公司

不再另行公告。 

三、 转换费率优惠 

1. 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16年 8月 19日起，投资者通过联泰资产办理上述适用基金转换业务，转出与转

入基金的原申购补差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原申购补差费率为固定费用的除外），具体

申购补差费率以联泰资产的最新业务通知为准。上述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费率优惠期限 

自 2016年 8月 19日起持续进行，活动结束时间以联泰资产的公告为准，届时本公司

不再另行公告。 

四、 重要提示 

1、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联泰资产处于正常业务期间的基金产品的前端

收费模式的申（认）购手续费、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及基金转换业务中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原申购费补差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认）购手续费，也不包括

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联泰资产所有，优

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联泰资产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

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

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



公告。 

3、 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是基金转换费用的一部分。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

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

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4、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www.66zichan.com 4000-466-788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swsmu.com 400-880-8588（免长途话费）或 021-

96229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16日 


